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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安药业”）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该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 255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如下：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概述 

(一) 对外投资简介 

公司与关联方武汉安珀贸易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安

珀”）决定共同出资设立湖北安莱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的名

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其中永安药业以自有资金出资 255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51%；武汉安珀出资 245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49%。 

(二) 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共同投资方武汉安

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世豪先生，因此公司与武汉安珀共同对外

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交

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安珀贸易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9KX6D6M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董世豪 

出资额：壹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20 年 10月 1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保健食品的研发、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合伙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尚未开展经营，没有相关财务数据。 

三、拟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拟定公司名称： 湖北安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 

拟定经营场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6 号 

拟定法定代表人： 陈勇 

拟定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拟定公司类型：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拟定经营范围： 酒类等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化工材料及产品、医药化工

原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机械电子设备、橡塑制品、五金交电、汽车、饮料、

食品添加剂、食用农产品、宠物食品、饲料、饲料添加剂、保健品、化妆及美容

产品、工艺品、染料、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体育用品、医疗器械的销售；仓储、

包装及物流运输服务；乙烯、环氧乙烷、氢气、液氮、液氨、乙二醇、多乙二醇、

甲酸钠、甲酸盐、羟乙基磺酸钠、牛磺酸钠、元明粉、硫磺等化工及危险化学品

经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房屋租赁；组织文体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上述内容，以工商部门最终登记的内容为准。 

四、股东出资方式 

本次投资股东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五、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武汉安珀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国内外

市场领域，打造进出口产品供应链，为本公司的产品多元化打造贸易平台，不改

变现有产品销售模式，不影响既有业务的开展。通过与核心员工共同投资，建立

利益共同体，达到目标一致，有助于充分调动相关员工的积极性。 

武汉安珀用于出资的金额由其合伙人自行解决，公司及子公司不为武汉安珀

及其合伙人提供资助、担保或从事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事项。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其

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的关联交易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未

来经营发展需要，通过与核心员工共同投资，建立利益共同体，达到目标一致，

有助于充分调动相关员工的积极性。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同意设

立控股子公司。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